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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选公告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2019年任市、靖安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2019年讲治、新太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评分法）

1. 比选条件

   

本比选项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达州市农业农

村局（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达市农〔2019〕175号

）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比选文件在达州市农业农村局（投资主管部

门名称）的备案号为达市农比选〔2019〕7号。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业主：开江县土壤肥料工作站

2.2 建设地点：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2019年任市、靖安片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设地点任市镇花朝门村、万欣社区、万年庙村乡、新街乡报恩寺村

，靖安乡竹溪村，建设面积1万亩。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2019年讲治、新太

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地点讲治镇灯塔村、镇龙寺村、伍家寨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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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乡龙兴山村，建设面积0.8万亩。

2.3 项目规模：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2019年任市、靖安片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1578.5亩、土壤改良1669.3亩；提灌站3处

，排灌渠系5.38km；新修田间道路9.23km，其中机耕道1.34km、生产路

7.887km；岸坡防护工程9.91km、沟道治理工程0.68km。四川省达州市开江

县2019年讲治、新太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

1098.4亩；提灌站2处、排灌渠系2.228km；新修田间道路10.57km，其中机

耕道3.72km、生产路6.9km；岸坡防护工程10.57km。

2.4 计划工期：180日历天；计划开工时间：2019年12月

2.5 项目总投资：2720.00万元

2.6 项目资金来源：中央转移性支付投资、地方投资

2.7 代理招标估算金额：27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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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资格等级：申请人的资格等级不作要求

3.2 申请人业绩要求：2008年来，申请人至少已完成1 个（0至3个）农业

综合(含土地整理)类分类项目业绩。

3.3 拟任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2008年来，拟任项目负责人至少已完成1

个（0至3个）类似项目个人业绩，每个项目的中标金额应不低于第2.7款“代

理招标估算金额”的100%（0至100）。

3.4 没有被限制申请的情形和不存在同时申请的情形。

3.5 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4. 申请人参加比选

   

4.1 申请人可在川报网免费下载比选文件。凡有意参加比选竞争并符合第

3条“申请人资格要求”的招标代理机构（己在川报网免费注册），请自发

出比选公告之日起至2019 年10 月21 日10 时30 分（申请截止时间。从发

布比选公告之日起至申请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少于5日；本比选文件规定的时

间为北京时间），在四川日报招标比选网（www.sczbbx.com）自愿报名。

4.2 比选技术服务费200元

   

5. 代理申请书的递交

   

5.1 代理申请书递交的截止时间为申请截止时间。地点为达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本项目开标室（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永祥街68号）

5.2 代理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本单位的人员亲自递交。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代理申请书，比选人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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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审和随机选择

   

6.1 比选人于申请人递交代理申请书的当天，对收到的代理申请书按规定

组建评审委员会按第三章“评审办法和标准”进行评审，经评审得分在90分

（60或70或80或90分四档）以上的申请人（3个以上），通过川报网从符合条

件的申请人中随机选择1个申请人作为中选人。

6.2 随机选择在申请人的代理申请书递交人员和有关监督部门现场监督下

进行。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川报网（www.sczbbx.com）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比 选 人：开江县土壤肥料工作站

地 址：开江县新宁镇西大街286号

邮 编：636250

联 系 人：朱宏伟

电 话：0818-8234728

移动电话：           （仅用于比选网与之联系，不公开）

传 真：0818-8234728

 

 

 2019 年 10 月 14 日（上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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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比选人应对本比选公告不加修改地引用。比选人除在下划线空格

处按规定和要求填写外，比选人不得有比选文件规定以外的任何增减或改动

。

（2）第3.1款比选人对申请人的资格等级不得提出高于国家规定的要求

。如工程总投资 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只能要求不低于乙

级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工程总投资 6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招标代

理业务，只能要求不低于暂定级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又如，总投资

2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中央投资项目，只能要求不低于乙级的中央投资项目

招标代理机构资格，总投资1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中央投资项目，只能要求

不低于预备级的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3）“2008年来”、“2010年来”，是指2008（2010）年1月1日以来

，下同。

（4）第3.2款和第3.3款对申请人和拟任项目负责人的业绩要求限定为0至

3个，即比选人可以填0个、1个、2个、3个。业绩填0个的，即不强制要求申

请人具备此项业绩。

业绩填0的，并不代表申请人没有招标代理业绩，只是申请人的业绩不

作为强制性条件。只要取得招标代理机构资质，就有相应的招标代理业绩。

如：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原建设部令2007年

第154号）第九条规定，申请甲级工程招标代理资格的机构，近 3年内累计工

程招标代理中标金额在 16亿元人民币以上； 第十条规定，申请乙级工程招标

代理资格的机构，近 3年内累计工程招标代理中标金额在 8亿元人民币以上。

根据《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

委令2005年第36号）第九条规定，申请甲级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机构，近5年

从事过的招标代理项目个数在300个以上，中标金额累计在50亿元人民币以上

；第十条规定，申请乙级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机构，近3年从事过的招标代

理项目个数在100个以上，中标金额累计在15亿元人民币以上。第二十四条又

规定，甲级招标机构年度招标业绩达不到10亿元人民币、乙级招标机构年度

招标业绩达不到5亿元人民币的，为年检不合格。

（5） 申请人不符合第3条“申请人资格要求”的，川报网通过技术措施

代比选人不接受其参加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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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4.2款“比选技术服务费”包括电子比选费、网络服务费等。

（7）比选人可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自主决定评审和随机抽取的地点。

但比选人确定的评审和随机抽取地点必须有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和打

印机，并应有监督人员到场监督。比选文件备案部门备案时对评审和随机抽

取地点有规定的，比选人应从其规定。

（8）比选文件上网后，比选人不得修改比选文件。因特殊情况确需修

改比选文件的，经原备案部门重新备案后，撤销已发布的比选公告和比选文

件，通知已参加比选的申请人，并重新发布比选公告。给申请人造成损失的

，由比选人承担。

（9）比选文件上网后，比选人应仔细核对比选文件（特别是上传给川

报网的有比选人单位章和签字的封面、第一章“比选公告”和第三章“评审

办法和标准”）。发现错误的，应及时处理。

（10）本比选文件中规定的“以上”都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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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审办法和标准     

1. 总则

   

1.1 本次招标代理机构比选的办法采用评分法。对在代理申请书递交截止

时间前收到的代理申请书，评审委员会按照本章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

准和程序对代理申请书进行评审。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得

作为评审的依据。

1.2 评审的地点由比选人决定，但比选文件备案时，备案部门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1.3 经评审委员会评审, 得分在第一章“比选公告”规定分数以上的申请

人，通过川报网随机选择1个申请人作为中选人。

1.4 比选人进行评审时，应当通知投资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等到

场监督。

1.5 国家和省核准招标事项的项目，由市、州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进行评审监督，但省直接监督管理的项目除外。

1.6 评审委员会成员中评标专家的评审费用和交通费用，由比选人按《四

川省评标专家评标劳务费用标准指导意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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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制性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合格

    申请人没有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条和第4条

规定的被限制申请的情形和同时申请的情形

（2）从业人员是申请人本单位人员

    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是申请人本

单位人员（申请人单位工作满6个月以上，并应提供

申请人为其缴纳的最近连续6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按

规定缓交的和不再需要交纳的应提供社保部门的证

明）

2 代理报价 （3）代理收费符合规定且不超过最高限价

3 代理申请书
（4）代理申请书提供的所有招标代理业绩、良好信

用、不良信用，应是从公告的川报网直接打印

4 原件核验

（5）按要求提交业绩原件核验

    对申请人提供的招标代理业绩，评审委员会在评

审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原件）和

招标人评价意见（原件）供核验（类似项目业绩和

类似项目个人业绩除外）

5 澄清 （6）申请人按评审委员会要求进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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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值构成

分值构成说明：

（1）项目管理机构、代理业绩、报价、良好信用、不良信用、细微偏

差的分值由比选人自主确定。项目管理机构、代理业绩、报价各子项的具体

分值由比选人自主确定；良好信用和不良信用各子项、细微偏差每1处的具

体分值限定在0-5分，比选人在此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分值。备案部门对分值构

成在本范围内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2）比选人具体分值的确定应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如高级职称的分

值不得低于中级职称，中级职称的分值不得低于初级职称；类似项目业绩和

类似项目个人业绩中，中标金额以上项目分值不得低于此中标金额以下的项

目分值等。

（3）比选人在“编列内容”中设定的分值为最高分值，各项评审标准

中申请人所得分值超过设定分值的，以该项设定的最高分值计算申请人得分

。

   

条款内容 序号 编列内容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1 项目管理机构：A =  20 分

2 招标代理业绩：B =  25 分

3 代理收费：C =  10 分

4 良好信用：D =  35 分

5 不良信用：E =  5 分

6 细微偏差：F =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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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管理机构评分标准（A =  20 分）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拟任项目负责人和

主要专职技术人员职称

高级职称的1人得  4 分

中级职称的1人得  3 分

初级职称的1人得  2 分

2

拟任项目负责人和

主要专职技术人员

其他（除1外）资格

（不多于3个）

有 招标代理从业人员 资格、

有 / 资格、

有 / 资格

的1人1个资格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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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招标代理业绩评分标准（B =  25 分）

招标代理业绩评分标准说明：

2008年来代理的类似项目业绩和类似项目个人业绩，比选人设定的代理

中标金额应是1千万元（人民币）的整倍数。如1千万元、2千万元、3千万元

…10千万元…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2008年来招标代理总业绩 1个项目得 0 分

2

2008年来代理的农业综合(含土

地整理)类分类项目业绩（与第

一章“比选公告”第3.2款要求

的分类一致）

1个项目得 0 分

3 2008年来代理的类似项目业绩

中标金额在 2 千万元以上的1个

项目得  0.05  分，此中标金额以

下的1个项目得  0  分

4

拟担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

技术人员的，2008年来的类似项

目个人业绩

中标金额在 0 千万元以上的1个

项目1人得 0 分，此中标金额以

下的1个项目1人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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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理收费评分标准（C =  10 分）,最高限价: 按《招标代理服务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计费标准 80 %

代理收费评分标准说明：

（1）根据《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

格[2015]299号）规定，在已放开非政府投资及非政府委托的建设项目专业服

务价格的基础上，全面放开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

，招标代理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申请人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和自身服务

成本等收取代理费用，代理收费不得超过最高限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比选

人不予受理。代理收费可参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

〔2002〕1980号）收费标准计算，上下浮动幅度可超过20%。

（2）申请人的代理收费得分，最高为本项设定的分数，最低0分。

得分（C）＝（20±M×100）×2.5×N%

M 为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按 《 招 标 代 理 服 务 收 费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 计 价 格

[2002]1980号）规定的收费标准上下浮动幅度（%），上浮记为－，下浮记为

＋。如＋20%，－20%.N为比选人设定的本项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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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良好信用评分标准（D =  35 分）

良好信用评分标准说明：

（1）既往类似项目业绩中的项目，项目业主对申请人及项目负责人和

主要专职技术人员履约情况评价为“满意”的，为其良好信用。

（2）项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履约情况评价表”，应在委托业务

完成后1个月内寄（送）或转交给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项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履约情

况评价表”在川报网进行公告。没有在川报网公告的履约情况评价不作为招

标代理机构比选信用评分的依据。

（4）随着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良好信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

 

   

8. 不良信用评分标准（E =  5 分）

不良信用评分标准说明：

（1）既往类似项目中，项目业主对申请人及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专职技

术人员履约情况评价为“不满意”的，为其不良信用。

（2）项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履约情况评价表”，应在委托业务

完成后1个月内寄（送）或转交给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项目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履约情

况评价表”在川报网进行公告。没有在川报网公告的履约情况评价不作为招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2 0 1 0 年 来 既 往 类 似 项 目 中

，项目业主对申请人履约情

况评价为“满意”的

1个项目得 0.03 分（0-5分）

2

2 0 1 0 年 来 既 往 类 似 项 目 中

，项目业主对拟任项目负责

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履约

情况评价为“满意”的

1人/1个项目各得 0 分（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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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代理机构比选信用评分的依据。

（4）监督部门对申请人及从业人员既往项目代理违法违规的通报、处

理、处罚，以通报、处理、处罚的监督部门提供的书面文书、文件并在川报

网公告的为依据。没有在川报网公告的通报、处理、处罚不作为招标代理机

构比选不良信用评分的依据。

（5）对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通报、处理、处罚，除监督部门提

供外，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可以自行申报，其他单位和个人也可以举报

。

（6）对通报、处理、处罚的理解发生歧义的，以发出文件、文书的监

督部门解释为准。

（7）通报、处理、处罚涉及到市场禁入（限制参加比选），市场禁入

期满后但仍在本不良信用评分期内的，仍要按不良信用评分标准扣分。

（8）“不良信用评分标准”中设定的得分为最高分，有扣分的，扣完

为止，不计负分。

（9）随着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良信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2 0 1 0 年 来 既 往 类 似 项 目 中

，项目业主对申请人履约情

况评价为“不满意”的

1个项目扣 5 分（0-5分）

2

2 0 1 0 年 来 既 往 类 似 项 目 中

，项目业主对拟任项目负责

人和主要专职技术人员履约

情况评价为“不满意”的

1人/1个项目各扣 5 分（0-5分）

3

2010年来，既往项目中监督

部门对申请人代理违法违规

的通报、处理、处罚

1次扣 5 分（0-5分）

4

2010年来，既往项目中监督

部门对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

要专职技术人员代理违法违

规行为的通报、处理、处罚

1人/次各扣 5 分（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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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细微偏差评分标准（F =  5 分）

细微偏差评分标准说明：

（1）细微偏差是指代理申请书在实质上响应比选文件要求（即不违反

第2条规定的“强制性评审标准”），但在个别地方存在不符合比选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漏项、错误或不完整）。第2条规定的“强制性评审标准”之

外的偏差都是细微偏差。补正细微偏差后不影响代理申请书的有效性（即代

理申请书有细微偏差，按规定补正后符合比选文件要求的，强制性评审不得

作“不通过”处理），但要按本评分标准扣分。

（2）评审委员会应当通过书面方式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申请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予以澄清、说明和补正（统称为澄清）。在规定的时间内拒不澄清

的，或澄清后仍不符合比选文件要求的，不能通过强制性评审；按规定澄清

后，再对澄清前存在的细微偏差按本评分标准扣分。

（3）“细微偏差评分标准”每1处扣分最高5分，最低0分。有细微偏差

扣分的，扣完为止，不计负分。

例如：某项目比选文件设定的细微偏差“本项  10  分”和“1处扣  5  分

”，某代理申请书有1处细微偏差，扣5分，此项得5分；有4处细微偏差，只

扣10分，此项得0分。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代理申请书有不符合比选文件

规定和要求的细微偏差
1处扣 5 分（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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